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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本报刊出的《亲生母
亲竟将初生的儿子扔下四楼》一
文，牵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有热
心读者还特地打电话过来，询问
现在孩子的近况。一位周阿姨还
感叹说：“为人父母，怎么能这么
狠心呢？”但其实，这样的父母并
非个例。这些年，“南京饿死女童
案”“贵州父亲残忍虐待亲生女儿
案”“深圳父亲教训儿子致死
案”……不断发生的监护人严重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极端事件，
令善良的人们痛心不已。

“小倩从4楼扔下初生孩子”
的最后，法院撤销了孩子母亲小
倩（化名）的监护权，指定民政局
为监护人。有读者问：“这民政局
有权做监护人么？民政局做了监
护人，那这小孩是不是就由民政
局来养啊？”

为此，上周五晚上7：30，本
报“法治微沙龙”特邀浙江智仁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浙江省律
协婚姻家庭委员会主任祝双夏律
师，为读者们答疑解惑。

本期《看法》栏目将本次“微
课”的精彩内容整理刊出，方便大
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法律知识，可以关
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
心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的课程，也可在关
注本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将从中
选择话题，邀请专家来为大家上课。

本期主讲人：祝双夏律师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可指定有
能力承担监护人义务的人和组织去照管孩子。”祝双夏说，今年
3月15日，《民法总则》通过，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它对
监护制度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增订。在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到
指定新监护人前的这段时间，《民法总则》规定了“临时监护
人”，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
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
任临时监护人。

“在‘小倩弃儿’这个案子中，母亲小倩入狱服刑、父亲无从
查找，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母被撤销监护资格。按照《民法总
则》第27条，按顺序可担任监护人的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祝双夏
说，由于这个孩子的外祖父母不愿抚养，按照《民法总则》第32
条之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
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时，被监护
人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另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
人的，承担抚养职责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送养未成年人。

“但不管怎样，法律能向被监护人提供的只是兜底保护。
每个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他们来到这世上，寻求可以修补翅
膀的温暖。作为父母，既然生下了他们，就应该对他们负责，尊
重、爱护他们，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祝双夏说。

母亲把他扔下楼、父亲无从查找，民政局做了初生男婴的监护人

那么问题来了，孩子养在民政局里啊？
律师为你解开关于“监护权”的疑问

本报记者 汪盼宏

“用一句话来说，和抚养权相
比，监护权范围更宽。父母未离
婚，抚养权和监护权是平等一致
的；父母离婚后，抚养权交由一方，
但监护权不会随之变化。也就是
说，有孩子的抚养权一定有孩子的
监护权，但有孩子的监护权并不代
表有孩子的抚养权。”祝双夏说。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

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由此可见，抚养权是基于
父母子女关系而产生的一项人身权利，父母教育和抚养子女，
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祝律师说，狭义上讲，抚养权就是指直接抚养权，即与子女
直接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离婚，不论是双方协商一致还是法
院判决，必然有一方会失去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的抚养权不可变更，只要符合法律
规定。”

广东韶关的李某与阿兰婚后育有一子。2014年，两人离婚
时约定儿子由李某抚养。离婚后，李某长期在外躲避债务，孩
子留在老家由阿兰照顾。2016年3月，阿兰诉至法院，要求变
更儿子的抚养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好几年不在家，没有履

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判决孩子变为由阿兰抚养。
祝双夏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一方要求变
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1）与子女共
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
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3）十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在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上，
需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其合法权益为原则，并结合父
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及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而监护权，是指民法上规定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法律
制度。而且，监护权既包括人身监护权，也包括财产监护权。

父母不会因为离婚而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根据相关司
法解释，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
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
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
为可以取消的除外。可见，不论离婚与否，父母双方对子女的
监护权是平等的，除因死亡或父母子女关系的依法终止或父母
监护权被依法剥夺，任何人不得加以剥夺和限制。因此，在上
文的案例中，小倩作为婴儿的亲生母亲、法定监护人，是因为未
履行保护、抚养该婴儿的义务，而被取消监护人资格。

父母与孩子之间，并非只有关爱，没有伤害。
据报道，2015年2月4日，由于11岁的小玲（化名）多次遭

亲生父亲性侵，江苏徐州铜山区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小玲
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

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
件，也是“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处理监
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发后，全国第
一例司法实践。祝双夏说，根据该意见的规定，性侵害、出卖、
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可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另外还有6种监护人会被撤销资格的具体情形：将未成年
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
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的；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
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有吸毒、赌博、长
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因无法
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胁迫、诱骗、利用未成
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3次以

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有其他严
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一个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人，你再让他（她）监护孩子，会
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撤销监护人程序，就是考虑了孩子的
最大利益。”祝双夏说。

哪些情形会被撤销监护权？

“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是一种依申请的行为，也就是说，
必须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才能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依法指定监护人。”祝双夏介绍，根据规定，有关个人和组织包
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
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
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法律还对上述申请
人作了一个兜底保障，即如果按照法律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
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

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在“小倩从4楼扔下初生孩子”
一案中，就是由民政局提出申请的。

“当然，监护人资格也并非一经取消就不得恢复的。”祝双
夏提到，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宜
担任监护人的，可以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原指定监护人的
监护人资格终止。但以下3种情形不得判决恢复监护人资格：
（一）性侵害、出卖未成年人的；（二）虐待、遗弃未成年人6个月
以上、多次遗弃未成年人，并且造成重伤以上严重后果的；
（三）因监护侵害行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哪些人可以提出监护权撤销申请？

民政部门监护的孩子谁来抚养？

监护权和抚养权是一回事？


